雲市集工業館－雲端解決方案點數補助計畫
附件二　雲端解決方案買賣定型化契約
雲端解決方案買賣定型化契約
[bookmark: _GoBack]訂單編號：＿＿＿＿＿＿＿＿
      （資訊服務廠商名稱）             	（以下簡稱「甲方」）
      （中小型製造業者名稱）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乙方於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雲市集工業館－雲端解決方案點數補助計畫」所採購甲方提供之雲端解決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並使用數位點數（以下簡稱「點數」）折抵方案費用，雙方同意訂定本契約，以資共同遵守。

1. 方案內容
0. 方案名稱：＿＿＿＿＿＿＿＿＿＿＿＿＿＿＿＿＿＿＿＿
0. 適用對象：依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雲市集工業館－雲端解決方案點數補助計畫申請須知」申請，經審核通過取得受補助資格之中小型製造業者。
0. 方案費用與數量：方案含稅單價新臺幣＿＿＿＿＿＿元；數量共＿＿＿件，共計含稅總額新臺幣＿＿＿＿＿＿元（包含乙方自付額新臺幣＿＿＿＿＿＿元及折抵之數位點數＿＿＿＿＿＿點）
0. 方案期程：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共　　個月。
0. 方案期程起始日：同本契約生效日，除本契約之補充條款另有約定，則以本契約內容為準。
(1) 點數折抵、方案自付額、發票
1. 點數：乙方所持有之點數可用於折抵本契約方案費用（1點即新臺幣1元），點數使用規則依本計畫規定。
1. 方案自付額：方案費用扣除乙方同意扣除的點數後之餘額，為乙方應自行負擔之方案自付金額，付款方式依本契約之補充條款說明。
1. 發票：在乙方付清方案自付額後，甲方應依方案費用總額（含稅）開立發票予乙方。
(1) 契約生效
2. 內容閱讀：乙方於雲市集工業館平台上以點數折抵方案費用時，必須勾選並簽署本契約，如有契約補充條款應一併提供，方可點選「送出訂單」，故當乙方完成上述步驟，即表示本契約已經乙方詳閱並同意內容條款。
2. 契約生效：自乙方送出訂單日起，甲方須於2個工作日內回覆是否承接本筆訂單，本契約自甲方確認承接訂單並簽屬本契約日起正式生效；並得依據實際使用服務日，最早追溯至本計畫公告日起生效。
2. 契約失效：
1. 乙方自契約生效日或甲方確認承接訂單日起，未於2個工作日內向甲方付清方案自付額，則訂單自動取消，本契約亦同步失效。
A. 乙方於本計畫的點數申請資格遭偽造，工商憑證遭盜用、為第三人冒用名義遭發現者，則訂單自動取消，本契約亦同步失效。
(1) 點數返還　
3. 未付自付額：
乙方自契約生效日或甲方確認承接訂單日起，未於2個工作日內向甲方付清方案自付額，則訂單自動取消，本契約同步失效，點數全數返還乙方帳戶。
3. 終止方案
甲、乙雙方自契約生效日起，任一方因故提出終止方案之請求，以提出申請日為終止生效日，根據本契約方案期程月數，依比例扣除已使用月數的點數後，將剩餘點數返還乙方帳戶：
1. 計算基礎：以「月」做為方案期程計算單位，未足1個月以1個月算。
A. 返還點數：
1. 返還點數＝本契約方案點數-〔（已使用方案月數/全程方案期程月數）*（本契約方案點數）〕
a. 〔（已使用方案月數/全程方案期程月數）*（本契約方案點數）〕如有小數點，則四捨五入。
(1) 自付額款項返還　
甲、乙雙方自契約生效日起，任一方因故提出終止方案之請求，以提出申請日為終止生效日，根據本契約方案期程月數，依以下規則甲方予以返還或不予返還自付額款項：
1. 計算基礎：以「月」做為方案期程計算單位，未足1個月以1個月算。
(1) 甲方提供乙方使用本契約方案之服務期間，未滿本契約約定之方案期程一半，則甲方依比例扣除已使用月數的自付額款項後，將剩餘款項返還乙方帳戶。甲方返還乙方之自付額款項如下計算與說明：
A. 返還自付額款項＝本契約方案自付額-〔（已使用方案月數/全程方案期程月數）*（本契約方案自付額）〕
B. 〔（已使用方案月數/全程方案期程月數）*（本契約方案自付額）〕如有小數點，則四捨五入。
C. 甲方返還自付額款項之方式依本契約補充條款說明為準。
(2) 甲方提供乙方使用本契約方案之服務期間，已滿或超過本契約約定之方案期程一半以上，則甲方不予返還款項。
(1) 資料取用與提供
5. 乙發放平台與該平台委託之第三方查驗單位，以佐證、核實甲方代乙方請領雲市集工業館－雲端解決方案點數補助計畫之補助款，作為支付本契約方案費用中政府補助額度之有效性，相關資料包含但不限於：甲方系統或第三方雲端平台業者，所提供之可證明乙方使用本契約方案之歷程、流量紀錄等。
5. 甲方應無條件提供乙方將以下資料完整下載之權限與方式：
A. 可完整歸屬於乙方所創建，並被保存於甲方資料庫之資料內容。
B. 乙方因使用本契約方案所產生之使用紀錄。
C. 甲方可提供乙方之資料下載內容與方式，詳見本契約補充條款說明。
5. 甲方與乙方應無條件配合主管機關調查計畫相關成效追蹤，並提供成效相關佐證資料。
(1) 隱私保護與資通安全
1. 甲方基於本契約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及主管機關所制定個人資料保護應遵循之法規命令等相關規定。
(1) 甲方應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之資訊安全相關規定，與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要求之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損害賠償
1. 甲、乙雙方任一方於本計畫發生資料偽造、資格冒用、工商憑證盜用或不符合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雲市集工業館－雲端解決方案點數補助計畫申請須知相關規定，而造成違約並致使另一方產生損失，則受損失一方有權向違約方申請賠償，本計畫不負賠償責任。
(1) 甲、乙雙方自契約生效日起，任一方因故提出終止方案之請求，而造成違約致使另一方產生損失，則受損失一方有權向違約方申請賠償，本計畫不負賠償責任。
(1) 契約附件
有關本契約之補充條款、乙方訂單頁、訂單商品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如有與本契約條款內容相牴觸者，應為有利於乙方之適用。
(1) 契約之解釋
本契約條款內容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乙方之解釋。
(1) 準據法
因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議，雙方當事人約定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1) 管轄法院
關於本契約或因本契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以誠信原則解決，如有訴訟必要，雙方同意以乙方公司或商業登記所在地地方法院為一審管轄法院。
立約人：
甲方：   （資訊服務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企業負責人）：  
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

乙方：    （中小型製造業者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企業負責人）：
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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